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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税律师 

 

对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注与精

耕，是明税区别于其他综合型律

师事务所和专业所的最终要特色

之一。作为本土崛起的法律服务

机构，明税专注于为企业和个人

提供涉税政策咨询以及相关解决

方案、为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政策

建议以及决策支持。 

 

明税的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于北京

大学以及国内其它重点高校或研

究机构，80%以上具有硕士及以

上学位，主要成员大都具有律师、

注册税务师或其他相关专业资

格。 

 

提供最优化的税务方案是明税的

专业追求。依托北京大学等高校

的财税研究专家以及受聘担任机

构顾问的前财税机关业务官员等

丰富的理论与实务资源，明税能

够为企业、个人以及政府机关提

供精准、详尽、务实的税务解决

方案。  

 

 

 

联系我们： 

明税律师 

电话：（8610）59009170 

传真：（8610）59009172 

邮件：service@minterpku.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建外 SOHO 西区 11 号楼 2504

室 

反避税案例简析：最大补税个案凸显转让定价管

理规则 

明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施志群 撰写 

 

根据近期《人民日报》的消息，2012年度在北京一起涉及跨国

公司的反避税案中，国家税务总局和北京市国税局历经 3 年多

的调查和 4轮艰苦谈判，最终使外方企业补缴税款近 10 亿元，

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税收主权和权益。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转让定

价反避税调整金额最大的案件。本次反避税案中涉及的跨国公

司是一家国际知名企业，该公司于 1995 年在北京投资设立了外

商独资企业，经过两次增资，注册资本达 2000 万美元。（案情

介绍详见：《反避税最大个案，补交税款 10 亿元》） 

 

这一案例的发生和最终解决，较为典型地展现了中国税务机关

转让定价管理的 5个基本特点： 

 

1、转让定价调查对象的筛选规则 

 

2号文第二十九条规定，转让定价调查应重点选择以下企业： 

（一）关联交易数额较大或类型较多的企业； 

（二）长期亏损、微利或跳跃性盈利的企业； 

（三）低于同行业利润水平的企业； 

（四）利润水平与其所承担的功能风险明显不相匹配的企业； 

（五）与避税港关联方发生业务往来的企业； 

（六）未按规定进行关联申报或准备同期资料的企业； 

（七）其他明显违背独立交易原则的企业。 

 

本案中，企业自在中国设立后多年亏损，04-10 年累计亏损 20

多亿元，06-09 年平均利润水平(-18%)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12%），属于转让定价应重点选择企业的第（二）类。 这也最

终使得该企业成为了税务机关的关注对象。 

 

2、税务机关倾向于以管理促企业自行调整 

 

在现行的管理、服务、调查三位一体的反避税体系下，税务机

关一般倾向于通过管理来促进企业自行调整。2012 年度高达

283亿元的企业自行调整税额（2012年度反避税补税总额为 346

亿元），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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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在掌握了企业多年亏损且营业规模巨大的情

况后，税务机关对其关联交易情况进行监控。税务部

门并未在发现异常情况的初期采取强硬措施，而是希

望该企业能主动提出申请，再由两国税务部门通过谈

判解决关联交易带来的不合理避税问题。 

 

3、预约定价安排对于转让定价管理的积极意义 

 

预约定价安排是在税企双方自愿、平等、互信的基础

上达成的协议，为税企双方增进理解、加强合作、减

少对抗提供有效途径。预约定价通常的积极意义在于： 

（1）为企业未来年度的转让定价问题提供确定性，从

而带来企业经营及税收的确定性，也为税务机关带来

稳定的收入预期； 

（2）降低税务机关转让定价管理及调查的成本，有效

避免企业被税务机关转让定价调查的风险，降低企业

的税收遵从成本； 

（3）有助于提高税务机关的纳税服务水平，促进税收

管理与服务的均衡发展，保障纳税人相关权益的实现。 

 

本案中，企业于 2008年提出了双边预约定价的安排申

请。这一预约定价的申请时间点显示，企业其实很早

就意识到了转让定价的风险，在具体的风险应对上，

选择了申请双边预约定价的方式，将境内、外两方的

税务机关同时引入，以期解决转让定价不合理的问题。

企业选择申请双边预约安排，实际上将相关的争议转

由境内外税务机关之间进行（税收管辖权等），此举措

一方面有利于企业更好的应对转让定价反避税调查的

危机；另一方面，也使得企业集团在特别纳税调整后，

其关联方能够进行相应调整，避免集团面临双重征税

的风险。 

 

此外，从公开的案例描述信息来看，税务机关实际借

此机会了解并掌握了企业转让定价的真实情况。按照 2

号文第六十一条规定，税务机关与企业不能达成预约

定价安排的，税务机关在会谈、协商过程中所获取的

有关企业的提议、推理、观念和判断等非事实性信息，

不得用于以后对该预约定价安排涉及交易行为的税务

调查。本案中，由于企业在进行预约定价安排申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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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转让定价本身存在障碍，故税务机关在预约定价安排谈签过程中获悉的情况多属于事实性信息，而

这些信息也最终成为税务机关进一步与企业谈判的依据。 

 

4、重点关注的关联交易类型 

 

中国税务机关在接到申请后，由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和北京国税局组成工作小组，先后到这家公

司的财务、市场销售、技术研发、运营管理等部门进行调查。 

 

税务机关在调查发现了该企业累积巨亏的原因： 

 

（1）销售收入不足以弥补高额的销售管理费用。而费用高的原因是该企业需要向境外母公司支付高额

的特权使用费。 

 

（2）母子公司之间劳务价格偏低。境内子公司向境外母公司提供研发服务和技术支持服务，但给予的

报酬明显偏低（低于市场一般价格水准）。 

 

由此，税务机关认定，企业本身的转让定价管理存在明显的转移利润等避税行为，关联交易并不符合

独立交易原则。 

 

该企业巨亏的原因在反避税实践中较为常见。一直以来，特许权使用费是境内子公司向境外转移利润

的常用方式，故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下的转让定价及反避税规则出台后，特许权使用费的比例/数额成为

税务机关关注、检查的重点之一（税务总局国际司出版的《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案例集》中也列举了

大量此类案例）。而劳务关联交易，由于劳务本身的虚化特性，往往会成为众多以转移利润为目的的关

联交易所青睐的方式。 

 

5、企业所得税特别纳税调整的同时，要求调整和补缴流转税 

 

《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

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

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

有权进行合理调整。 

 

根据公开的信息，在本案中由于交易定价的调整，与收入有关的营业税也进行了补交（原文：“补缴企

业所得税、营业税及利息共计近 10亿元”）。我们在此强调，虽然反避税调查主要涉及的是企业所得税

事项，但不并意味着相关的流转税（特别是作为价内税的营业税）不会同时被调整。 

 

企业转让定价管理建议： 

 

自 2008 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配套规定实施以来，经过 5年多的积累和沉淀，中国转让定价管理

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税务机关转让定价反避税能力已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结合今年多地税务机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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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讯由明税律师事务所整理或撰写，仅供一般参考之用，并非具有严格法律约束力的正式意见、建议或

方案。如有专业需求，敬请联络明税律师资讯撰写团队：newsletters@minterpku.com 或者致电

010-59009170 

出或已经实现的各类信息平台/数据库的搭建，我们认为，实施不当转让定价政策且利润率水平异常（亏

损）的企业将面临更多考验。为此，我们提示相关企业： 

 

1、及时把握企业所在行业的常规经营情况和利润水平。 

 

由于税务机关本身信息平台/数据的搭建，税务机关对于各行业的整体利润水平更为了解，利润水平异

常、特别是常年亏损的企业，应当注意：在没有真实的特殊因素影响的前提下，避免人为造成的利润

水平异常而导致被税务机关要求自行调整或被转让定价调查的风险。 

 

2、企业在准备同期资料时，应当审阅公司/集团所执行的转让定价政策，并及时进行必要的修正。 

 

同期资料实际上是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企业经营状况及现行定价政策的说明，属于事后解释性资料，

并不会直接影响企业既有的转让定价政策。而如果企业实际执行的转让定价政策本身存在不符合独立

交易的情况，则企业准备的同期资料（或进一步的防卫性文档）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据此，我们建

议相关企业应及早审阅公司/集团所实际执行的转让定价政策，及时修正不当之处，而非待被转让定价

调查后再行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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